
施工管理法令說明 

報告人：施工科正工程司:侯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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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修訂 

二、建築工程安全圍籬綠化補充規定 

三、工程造價修訂 

四、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管理辦法 

五、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申領使照作業原則 

六、營建剩餘資源運送處理證明文件改版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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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修訂 
損鄰陳情受損戶向建管處提出損鄰陳情

現場會勘 建管處通知起承監造人會同勘查損害情形

【4.1】

無危害公共安全 得繼續施工【4.1.1】 有危害公共安全 勒令停工，承造人應立即採行緊急措施並擬
具緊急應變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工地安全措

施及受損房屋安全維護等項目。 【4.1.2】

無法認定係因施工損壞

監造人無法現場認定是否屬施工損害或
有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應於會勘後
七日內以書面提出報告送主管機關備

查，並通知受損戶 。【4.3】

決定鑑定單位 爭議當事人現場會勘後，承造人應通知受損戶於14日內指定鑑定機構辦理鑑定，受損戶不在限期內指
定者，由承造人逕行選定，並申請受損房屋損害鑑定，作為協調或理賠手續之依據；如涉及二個以上建築執照工程之施工損鄰

案件，應指定同一鑑定機構。 【5】【6】

評審委員會決議

其他情形特殊經本會作成決議應循法律
途徑解決。【5.1.3.5 】

申請第一次代為協調會

雙方之任一方得依損害鑑定報告向主管機關申請代為協
調。

申請第二次代為協調會

鑑定結果非屬施工所致損壞 撤銷列管。
【7.1】

協調和解

應簽訂和解書並送主管機關予以撤
銷列管。 【5.1.1】

受損戶數在三戶以上

已和解受損戶達列管總受損戶數三分
之二以上或起造人或承造人已支付受
損戶達總鑑定修復賠償金額二分之一
以上，且由起造人或承造人依鑑定機
構鑑估受損房屋修復賠償費用，以不
和解之受損戶名義無條件提存於法

院 。【5.1.3.2】

其餘受損戶辦理提存 起造人或承造人依鑑定單位鑑估受損房屋修復賠償費用，以不和解之受損戶名義提存法院後，得向建管處申請撤
銷列管，受損戶如有爭議應循司法途徑解決 。

法院提起訴訟

損鄰事件已由受損戶向法院提起訴
訟。 【5.1.3.4】

受損戶數在二戶
以下

經起造人或承造人依
鑑定單位鑑估受損房
屋修復賠償費用之二
倍金額，以受損戶名
義提存於法院者。
【5.1.3.1】

受損戶拒不出
席

受損戶於主管機關
代為協調三次經通
知皆未出席。

【5.1.3.3】

勘查經監造人認定係屬施工損壞

受損戶逕洽

鑑定單位鑑定

得自行負擔鑑定費用向鑑定機構申請鑑
定。應自現場會勘日起二個月內檢附鑑

定機構所出具鑑定報告 。【7】

鑑定報告完成

鑑定單位應於申請人繳納鑑定費用並正式受理申請鑑定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鑑定報告。【14】

逾屋頂版申報勘驗日後始提出損鄰
事件

由主管機關及損鄰事件雙方會同勘查，經監
造人認定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不適用本
規則規定之處理程序，由損鄰事件雙方逕循
法律途徑解決。 【8】

勘查經監造人認定非屬施工損壞

經鑑定認定係屬施工損壞

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列管調處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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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執照工程之現況鑑定報告得於申報開工前辦理。
鑑定之通知，每次通知應於鑑定日7日前，每次通知時間應
間隔7日以上。(第3條)  

（二）尚未依規定會同勘查確認屬施工損壞前之事件為「損
鄰疑義」事件；受損房屋所有權人為受損疑義戶。取消開
挖深度12m或地下3層以上之施工損鄰事件，應由專案小組
會同監造人進行勘查之規定。(第4條)  

（三）簡化本局代為協調程序，次數由3次修正為2次，並明
定受損戶2次均未出席，起造人得以受損戶名義依鑑定修復
賠償金額無條件辦理提存。明確定義和解之對象應為和解
時之房屋所有權人。如受損房屋僅列管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者，視為1戶。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提存對象為該公寓大廈
公共基金專戶，未依規定報備成立管理委員會者，得以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為提存對象。(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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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造(拆)人無法現場認定，或事後書面認定，均非屬施
工損害者，增訂受損疑義戶自行鑑定期限以現場會勘日起，
或接獲監造(拆)人書面認定報告之日為起算日之規定。(第7
條) 

 (五) 新增鑑定機構許可期限為3年。(第13條) 
（六）明定鑑定報告之通知應以郵務雙掛號送達。(第15條) 
 (七) 除明定鑑定機構辦理損害鑑定之通知應以郵務雙掛號方

式辦理，並簡化通知程序，由3次改為2次。(第17條) 
 
 



6 一般人對建築工地印象： 
吵雜、髒亂、嫌惡。  

臺北市的工地已由醜小鴨逐漸

蛻變為美麗的天鵝。  

創新程度–全國率先立法全市推動 
創意來源–「臺北城市花園」「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二、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 
安全圍籬綠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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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圍籬臨接10m以上道路、公
園、綠地、廣場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地區，至少應有1/2
以上面積採密植方式綠化。但
地下室開挖施工期間且無法設
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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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圍籬臨接10m以下道路，

須經規劃設計並以彩繪、帆布 

、貼紙、設置綠化植栽等方式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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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維護計畫： 
  (1) 澆灌方式。 
  (2) 巡查頻率。 
  (3) 植栽修剪。 
 （4）病蟲害防治。 
  (5) 營養補充。 
  (6) 相關設備維護。 
  (7) 其他。 
 
   2、回收計畫： 
  (1) 綠化植生回收計畫。 
  (2) 背材回收計畫。 
  (3) 相關設備回收計畫。 
 

應於施工計畫階段提具維護計畫及回收計畫，計畫項目： 

目前已完成之總綠化面積約達22,000平方公尺 

= 

33座鄰里公園  

= = 

2200公噸二氧化碳 14.6萬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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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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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工程造價調整依本府主計處發布99年1月至102年1月間

「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率，調整工程造價4.82%，
並自103年2月1日起實施。 

（二）每2年配合本府主計處公布之「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
變動率調整。 

  
 
 

三、臺北市建造執照建築工程、雜項工作物、土地改良
等工程造價表修正  



13 



14 

四、臺北市建築工程設置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管理辦法 

•69.08.29頒訂「臺北市建築工程樣品屋管理要點」 
•82.02.18修正為「臺北市建築工程樣品屋管制措施」 
•88.12.03修正為「臺北市建築工程搭建樣品屋及設置臨時廣告
管制措施」 
•90.03.27修正樣品屋放寬高度限制 
•本次除提升法令位階，另對樣品屋及臨時廣告設置訂定相關規
定。 

（一）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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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重點： 

樣品屋設置規定 
•使用分區、位置、高度、配置、安全性及重複使用 

 
臨時廣告設置規定 

•樣品屋基地內 

•建造執照施工期間鷹架護網及安全圍籬 

•變更使用執照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一定規模以下得免辦變更使用執
照涉及搭設鷹架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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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 
放寬高度限制 
新條文 
絕對高度不得超過15m及都市
計畫管制線，依本市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及都市計畫等規
定留設院落、騎樓、無遮簷
人行道，且退縮1.5m防火間
隔，使用期限1年，每次得展
期1年，屆滿前3個月得由其
他建造執照之起造人重新申
請使用，但總年限以5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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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20m

100m100m

修法前 
建築基地內及建築基地
外緣100公尺範圍內空
地樹立廣告、建築基地
外緣20公尺範圍內之建
築物外牆或屋頂。 
 
新條文  
僅同意於樣品屋申請基
地內之樹立廣告，除不
得與建案無關外，高度
不得逾6m；設置地點與
建築線之距離不得小於
其設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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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工程施工鷹架、護網設置臨時
廣告，不得與其建築工程無關，並
以帆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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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工程施工安全圍籬綠化面積
達2/3以上者，得設置臨時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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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 

未開放涉及搭設鷹架之工程得設置臨時廣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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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文 
•以同一主題、整體設計之方式設置為限。 
•廣告物之材質及設置不得影響結構安全、消防救災及原有防火避
難設施功能，並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檢討簽認負責。 
•應送經本市廣告物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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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辦法實施後之評估影響 

•提供合法申請管道，便於管理。 
•提供資金來源，併同外牆更新補助，減輕負擔，提高外牆拉
皮意願。 
•整體規劃設計，改善市容，有助都市景觀現代化。 
•為爭取設置臨時廣告，而增加綠化面積，可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量。 
•目前每年辦理外牆更新約30件，在廣告收益及外牆更新雙重
誘因下，未來辦理外牆更新案件將倍數成長，除可增加建築物
本身價值外亦可增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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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申領使照作業原則 

（一）法令依據：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32、33、34條。  
（二）所稱本法施行前：係指建築法民國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

前。  
（三）建築物先行施工及先行使用部分，不予罰鍰。 
（四）第32條：本法施行前已建築完成而未領有建築執照之建築

物，得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核發使用執照，免由營造業簽章： 
   1.本法第30條及本自治條例規定之書件、圖說。 
   2.建築線指示（定）圖。 
   3.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4.建築師或結構專業技師安全鑑定書。 
   5.建築物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6.其他有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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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3條：本法修正公布前建築完成並已領有建造執照之建
築物，得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核發使用執照，免由建築師及營
造業簽章： 

   1.使用執照申請書。 
   2.原領建造執照及核准之設計圖說。 
   3.施工中曾辦理勘驗者，檢附勘驗紀錄；未辦理勘驗者，檢 

附建築師安全鑑定書。 
   4.建築物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5.其他有關證件。  
（六）依該條例第33條申領使照之建築物，於申領建照範圍外，

擅自建造部分，應於竣工圖內標示並於核發使用執照時，一
併移請查報隊依「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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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築師或結構專業技師安全鑑定書，得採用依內政部102
年04月03日函示：「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完成之耐震詳評及補強後所取得之證明文件。 

（八）申請建築物之無障礙設施、耐震補強、非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列為行政指導事項，併請申請人
改善後核發使用執照；申請人因故不克即時改善，則於核發
使用執照後，後續改善期程由使用科依現行相關法令辦理，
續行改善（依現行法令規定應符合「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建築物實施耐震能
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及「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
防設備改善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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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書 

本市     區     路                          號建築物，業於   年   月   

日建造完成： 

□ 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2條申請使用執照，並已依規定檢附相關書

表文件。 

建築物屬：□供公眾使用□非供公眾使用 

無障礙設施：□無需檢討  □已符合規定 □改善尚有困難，理

由                        。 

耐震補強  ：□已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 
 

□ 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3條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並已依規定檢附

相關書表文件。 

建築物屬：□供公眾使用□非供公眾使用 

無障礙設施：□無需檢討  □已符合規定 □改善尚有困難，理

由                        。 

耐震補強  ：□已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申請人： 

 

簽證建築師：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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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2條規定申領使用執照檢附書件排序表 

序號 書件 是 否 說明 備註 

一 建築法第 30、32條及臺北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規定之書件、圖說 

    

1 申請書：起造人名冊、地號表、建築物概要 

表、地址門牌清冊 

    

2 竣工圖：由建築師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建

築技術規則檢討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後，

簽證之圖說(面積計算表、位置圖、配置圖、各

層平面圖、立面圖、剖立面圖、總剖面圖、必

要設備圖說、屋頂平面圖及各向立面圖) 

  一、由建築師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建築技

術規則檢討後並簽證。 

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本條例第 32條規定

申領使照，需依同法 34條規定條例檢討：出入

口、走廊、樓梯及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

得比照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

善辦法之規定辦理；建蔽率、院落深度、高度

等得依建築當時之法令辦理。 

 

3 竣工照片：各向立面、屋突、騎樓、天井、停

車空間、雨污水分流、四周環境、防火間隔、

昇降設備、防空避難設備、避雷設備。 

    

4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5 建築線指示圖     

6 門牌編訂總表或證明     

二 

7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 

8 

建築師或結構專業技師出具之安全鑑定

書 

  得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辦理。 

 

四 

9 

建築物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五 

10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六 行政指導項目     

11 無障礙設施   應依「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

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辦理 

 

12 耐震補強   得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辦理 

 

13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改善辦法」辦理 

 

 

32條 
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3條規定申領使用執照檢附書件排序表 

序號 書件 是 否 說明 備註 

一 使用執照申請書 
    

1 申請書     

2 起造人名冊     

3 地號表     

4 建築物概要表     

5 地址門牌清冊     

6 竣工圖：面積計算表、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   於申領建築執照範圍外，擅自建造之

建築物，應於竣工圖說內標示 

 

7 竣工照片：各向立面、屋突、騎樓、天井、停車空間、

雨污水分流、四周環境、防火間隔、昇降設備、防空

避難設備、避雷設備。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本條例 33條

規定申領使照，需依同法 34條規定

條例檢討：出入口、走廊、樓梯及防

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得比照舊有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

善辦法之規定辦理；建蔽率、院落深

度、高度等得依建築當時之法令辦

理。 

 

8 門牌編訂總表或證明     

二 

9 

原領建造執照及核准設計圖說 
    

三 

10 

施工勘驗紀錄或建築師、結構專業技師出

具之安全鑑定書 

  得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

強方案」辦理。 

 

四 

11 

建築物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五 

12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六 行政指導項目 
    

13 
無障礙設施   應依「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

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辦理 

 

14 
耐震補強   得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

強方案」辦理 

 

15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辦理 

 

 

33條 



28 



29 

六、臺北市民間建築工程營建剩餘資源運送證明文件改版 

（一）原製作之證明文件係以添加藥劑產生複印效果，由於進行打
孔加密作業易產生刺激味道，對人體呼吸道及皮膚均有危害，自
103年起改採A3普通紙加十字撕線方式製作。 

（二）改版之剩餘資源運送證明文件自103年5月1日起使用。 

 (三) 本市剩餘資源收容場所已一併要求配合修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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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OO 

103/09/04 09:30 

AA-1234 

103/09/04 10:30 

OO公司 

李OO 

103/09/04 13:30 

王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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